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

财政局转发关于做好以工代训工作的通

知

穗人社函〔2020〕684 号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现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关于做好以

工代训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粤人社规〔2020〕38 号，以下简称 38 号文）转

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请按 38 号文确定的范围和条件做好本行政区内符合条件的三类企业摸

查、组织申报和补贴审核发放工作，并按《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专账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穗人社发〔2020〕12 号）申报专账资金预算计划及落实专账资金支出。10 月

10 日起各区要落实“以工代训”政策，并且在 12 月 31 日前实现所有符合条件

企业完成申报，要在 10 月 16 日前实现第一个企业申请“以工代训”补贴、第一

次用专账资金支付“以工代训”补贴。

二、补贴受理期限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截止时间前受理，其后审

核通过的，可在 2021 年 9 月 22 日前继续发放。

三、补贴人数核定与补贴标准。新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中小微企业，按照 2

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吸纳人员并已参保人数核定；停工停产的中小微企业和受疫

情影响较大五个行业中的大型企业，按参保人数核定。补贴标准为，参保职工每

人每月 500 元，最多不超过 6个月。

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五个行业中的大型企业的认定要按规定核实企业营业

执照登记项目或许可证经营内容。

五、补贴受理审核发放工作要按规定依托广东省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申领

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全程网办，优化经办服务，严格审核拨付，提高工作效率。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2020 年 9 月 30 日

（承办处室：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联系电话：8

352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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